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115學年度專任教師甄選簡章
公告日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8日
一、甄選科別與名額
專任教師：物理、化學、輔導、美術、音樂、資訊、全民國防等科，各正取1名，得視成績擇優備取若干名；本校得視實際需求調整錄取名額，並得不足額錄取或從缺。
二、報名資格
（一）持有應考科目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。
（二）品德良好，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第33條及教師法第14條、第15條、第16條、第18條所定不得任用、不得聘任或不予聘任之情事。
（三）具中華民國國籍。
（四）男性已服畢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（無則免附證明）。
三、聘期
自115年8月1日起；實際聘期仍依本校聘書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四、報名時間
自公告日起至115年6月18日（星期四）止，以郵戳為憑；逾期不予受理。
五、報名方式
請備妥相關資料，以掛號郵寄至「654雲林縣四湖鄉中正路509號　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人事室收」，信封請註明「應徵專任教師—○○科」。
六、聯絡方式
聯絡電話：（05）787-2024 分機24。
電子郵件：tea-0061@svsh.ylc.edu.tw
七、應繳文件
（一）報名表1份（請黏貼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照片）。
（二）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。
（三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1份。
（四）應考科目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影本1份。
（五）服務經歷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（無則免附）。
（六）男性已服兵役者，得檢附退伍證明影本；免役或無兵役義務者免附。
（七）個人自傳1份。
（八）其他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影本，如第二專長、進修研習、競賽、著作、指導成果或專業證照等。
前項證件如有偽造、變造或不實者，經查證屬實，取消甄選或錄取資格；如已聘任者，並予終止聘約。
八、甄選方式
（一）初審：採書面資料審查。
（二）複試：經初審通過者，由本校以電子郵件或簡訊通知參加複試。
（三）複試項目：試教及面談。
（四）試教與面談之時間、地點、範圍及應備事項，由本校另行通知。
（五）未達錄取標準者，得不足額錄取或從缺。
九、錄取與聘任
（一）甄選結果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由校長聘任。
（二）錄取人員應依本校通知期限完成報到；逾期未報到者，視同放棄，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
（三）凡經錄取後，如未能於報到時繳驗相關證件正本或有法令限制聘任情事者，取消錄取資格。
十、附則
（一）報名表各欄請詳實填寫；資料未完整、字跡不清、資格不符或證件不齊全者，不予受理。
（二）所送應徵資料，除證件正本驗畢發還外，其餘資料概不退還。
（三）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規定辦理。


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新聘教師報名表
填表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	應徵科目
	
	照片
	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照片

	姓名
	
	
	

	出生年月日
	
	
	

	身分證字號
	
	
	

	聯絡電話
	
	
	

	通訊地址
	
	電子郵件
	

	現職
服務單位
	
	現任職務
	

	最高學歷
	
	教師證書字號
	

	經歷摘要
	
	專長/
第二專長
	

	重要表現或證照
	
	兵役狀況
	□役畢　□免役　□無兵役義務

	自述
	請簡述個人教學理念、專長及相關經驗：






應繳文件自我檢核：
□報名表　□身分證影本　□畢業證書影本　□教師證書影本　□經歷證明　□退伍證明（視情況檢附）　□自傳　□其他有利審查資料
備註：以上資料如有不實，願自負法律責任；錄取後經查證不符者，同意撤銷錄取資格。
